[bookmark: _GoBack]关于重新修订《磴口县农村牧区集体经济
组织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试行）》
的说明
　　2024年，根据中共巴彦淖尔市委员会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巴彦淖尔市2024年嘎查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巴党农牧办发〔2024〕11号和市纪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问题专项整治要求，结合2023年度开展的农村牧区集体“三资”管理领域干部作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以及农村牧区集体资产监管提质增效行动，在全县开展嘎查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整治工作。
　　在8月26日，自治区第四调研组深入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渡口镇、隆盛合镇开展集体“三资”整治抽查复核调研后提出磴口县各苏木镇集体“三资”管理主要参照执行《磴口县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磴政办字【2015】71号），该文件为磴口县政府2015年印发，文件内容及相关要求存在滞后性，无法有针对性的规范和解决当下农村牧区集体经济“三资”管理面临的各种问题，财务管理制度缺乏时效性和针对性。所以重新修订《磴口县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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